
2024 年甘肃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赛 

舞台布景赛项规程 

 

一、赛项名称 

赛项名称：舞台布景 

英文名称：STAGE SCENERY 

赛项组别：中职组 

赛项归属：文化艺术类 

二、竞赛目的 

为贯彻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职业教育提质培优

行动计划(2020—2023 年)》《教育部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整省推进

职业教育发展打造“技能甘肃”的意见》《关于推进现代职业教育高

质量发展的意见》等文件精神，坚持“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以赛促

改”，有效实施“岗课赛证”有机融合，提升中职学生实践操作能力，

检验中职学校实训教学成果，不断提高我省中职学校办学水平和办学

能力，推动中等职业学校美术专业教学模式和人才培养方式的转变，

展示中等职业学校舞台布景专业教学改革的成果,同时为 2024 年全

国中等职业学校技能大赛做好选手选拔工作。 

本次大赛主要考查选手对商业舞台艺术设计的基本创作能力，舞

台方案设计、舞台人物设计、舞台设计提案展示等方面的表现能力，

以及与舞台展演相融合的综合艺术素养。 

 

三、竞赛内容 

本次竞赛内容分别为舞台方案设计、舞台人物设计、舞台设计提



案展示三个模块。各竞赛模块的竞赛内容、时长与权重见表 1： 

表 1  各竞赛模块的竞赛内容、时长与权重 

 

四、竞赛方式 

1.本赛项为团体赛。每支参赛队由 3名选手组成，不得跨校组队，

模块 主要内容 比赛时长 
比分值权重

（%） 

模块一 
舞台方案 

设计 

 

根据抽签题目主题要求，使

用 3D、平面设计软件或手

绘进行自主设计：1. 版面

格式要求：舞台设计效果图

输出为 JPG 图片格式，附

文字设计说明，注意图文排

版，最后打印在一张 A3 纸

上；2.舞台效果图要清晰展

现如下信息：a.舞台背板、

宣传道具等主题场景设计；

b.空间透视、场景规划布

局：c.舞台灯光照明效果。 

 

6 小时 

 

 

 

 

50% 

模块二 
舞台人物 

设计 

 

根据舞台场景主题，自主设

计符合该主题的主持人造

型 2个，体现服饰和妆容发

饰，电脑或手绘造型效果，

附设计简介。 

 

30% 

模块三 

舞台设 

计提案 

展示 

 

 

将整体设计方案整理制作

成完整汇报提案，使用 3D、

平面设计软件可以制作ppt

展示。手绘由 A4 纸打印装

订（不超过 6 张），要求

包括设计思路（500 字以

内）,舞台设计方案的正视、

正侧、俯视图，标注相关设

计尺寸数据。 

 

20% 



每支参赛团队可配 2名指导教师，指导教师须为本校专兼职教师。 

3.本届大赛参赛对象为市属、区县属中等职业学校在籍在校学生，

年龄不超过 21 周岁。参赛专业与所学专业一致或相近，参赛选手只

能参加一个赛项。已获得国赛一、二、三等奖的选手不得参加本次省

级大赛。 

4.舞台设计、舞台人物设计以及舞台设计提案展示由团队 2人共

同完成或分工独立完成，比赛时长为六小时。 

5.比赛结束，按不同权重计算总分。 

（一）竞赛要求 

1.选手提前 15 分钟到达赛场，凭参赛证、身份证检录，按顺序

号抽取工位号入场，选手不得自行调换工位。 

2.严禁选手携带与竞赛无关的设备入场：如手机、U 盘、照相机

等，一经发现，以作弊处理，取消比赛资格。 

3.比赛过程中，选手须严格遵守操作规程，确保人身及设备安全。

如遇设备故障，现场裁判及时做好记录并向裁判长汇报，经裁判长确

认方可启用备用设备。 

4.比赛试题以纸质稿或电子文件形式发放，选手根据命题要求完

成竞赛任务、提交竞赛结果及相关文档，禁止在竞赛作品、文档上做

与竞赛无关的标记，如发现违规该项成绩零分计算。 

5.选手提交竞赛作品后，须按要求完成文件保存、竞赛工具清点

验收并签字后，方可离开赛场。 

（二）竞赛规则 

1.选手需遵守赛项规程，有冒名顶替、作弊、扰乱赛场秩序等情

形之一的，根据赛项规程和相关要求，给予选手警告、停止比赛、取



消成绩等处分。 

2.专家按制度规定履行职责，不得泄露赛卷、违规培训、擅自进

入竞赛场地、收受贿赂等。 

3.裁判严格执行竞赛规程、服从裁判长指挥、遵守赛场纪律、客

观公正评分。 

4.监督与仲裁应遵守规章制度、不擅离职守、不干扰竞赛及赛事

管理、监督到位、按程序公正仲裁。 

5.赛务工作人员应遵守规章制度，工作认真不营私舞弊。 

五、竞赛流程 

比赛日期：2024 年（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比赛时间安排：正式比赛时间 2天，具体安排见表 2。 

表 2  竞赛日程及内容 

内容 时间 内容 地点 

裁判 

培训 
第一天 

8:30-16:30 第三方专家封闭验题，最终确定试题 

赛场 8:30-11:30 所有裁判进行培训和竞赛模拟 

14:00-15:30 参赛选手熟悉比赛场地 

15:30-16:30 领队会 会议室 

比赛 

日程 
第二天 

8:30-9:00 

（1）按照抽签的方式进行加密 

（2）按照一次加密确定的顺序进行二

次加密 
赛场 

9:30-14:30 
模块一、模块二正式竞赛 

（含半小时就餐时间） 

14:30-15：00 汇报前准备 会议室 

15：00-16：00 模块三：舞台设计提案展示 赛场 

16：00-17：00 封闭赛场、裁判核分 赛场 

17：00-21：30 成绩公布 赛场 



第三天 10：00-16：00 各参赛学校返程  

六、竞赛赛卷 

（一）命题流程 

专家组依据本规程公布的作业要求和考核要点负责编制竞赛用

试题，试题与评分标准对应考核模块的要点。 

（二）专家命题 

由专家组赛前完成比赛试题的具体命制与验证，包括根据比赛的

要求，设置具体内容，完成评分细则，同时验证比赛试题作业的难易

程度和需要的标准工作时间等，最终确定试题的选手报告单、现场裁

判评判表和评分表。在开赛当天专家组对裁判进行培训，培训讲解评

分细则。 

（三）赛项说明会 

在赛前召开赛项说明会，结合样题讲解考核要点、竞赛方式、注

意事项等。 

（四）最终赛题产生的方式 

大赛命题组将依据公布的作业要求和考核要点，出 3套试题，试

题重复率不超过 70 %，在比赛前 1 天由裁判长指定专人在监督组的

监督下于现场随机抽取两套试题，分别作为竞赛用题和备用题。 

七、竞赛规则 

（一）熟悉场地 

赛项比赛前一天下午安排参赛队熟悉比赛场地，召开领队会议，

宣布竞赛纪律和有关规定。 

（二）检录与加密解密 

按照《2024 年甘肃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制度汇编》要求，进行



检录、一次加密、二次加密及解密等工作。 

（三）正式比赛 

1.每轮比赛统一听从裁判长发布竞赛开始指令后正式开始竞赛，

参赛选手合理计划安排，利用现场提供的所有条件完成竞赛任务。 

2.参赛选手在比赛期间实行封闭管理。 

3.竞赛过程中，参赛选手须严格遵守比赛规程，并接受裁判员的

监督和警示，以确保安全。 

4.参赛选手若提前结束竞赛，应举手向裁判员示意，参赛选手结

束竞赛后不得再进行任何操作。 

5.裁判长在竞赛阶段统一进行剩余时间提醒、发布竞赛结束指令。

竞赛结束时所有未完成任务参赛选手立即停止操作。 

6.参赛选手不携带任何参赛队及个人信息、任何通讯及存储设备、

纸质材料等物品进入赛场，赛场内提供必需用品。 

7.参赛选手提交的选手报告单等竞赛成果，需要现场裁判与参赛

选手签工位号确认。 

8.其它未涉及事项或突发事件，由大赛组委会负责解释或决定。 

八、竞赛环境 

1.竞赛场地在承办院校合格场地进行。 

2.考场保证良好的采光、照明和通风。 

九、技术平台 

Win10 操作系统，基本配置：内存≥16G、硬盘≥500G、独立显

卡不低于 GTX1650S、CPU 酷睿 i7-11700 以上(25 台)在电脑上统一

安 装 好 ： 微 软  Office 软 件  含  word 、 excel 、 ppt) 、

CorelDrawGraphics Suite X8 、 IllustratorCC2018、 PHOTOSHOP 



CC2018。竞赛场地：兰州现代职业学院教学南楼 5楼（机房），做好

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 

十、成绩评定 

（一）评分标准 

1.评分标准的制订原则 

赛项裁判组负责赛项成绩评定工作。评分标准以“公平、公正、

公开”为原则，采用过程评分和结果评分两种方式。 

2.组织分工 

 现场裁判 2人（场） 

 评分裁判 4人 

具体要求与分工如下： 

（1）检录工作人员负责对参赛选手进行点名登记、身份核对等

工作。检录工作由赛项承办院校工作人员承担。 

（2）裁判组实行“裁判长负责制”，全面负责赛项的裁判管理

工作并处理比赛中出现的争议问题。负责组织比赛，对竞赛模块的试

题与评分标准认真领会并向裁判培训解释。 

（3）裁判报到后实行封闭管理。 

现场裁判：按规定做好赛场记录，维护赛场纪律，评判参赛选手

的现场作业情况。 

评分裁判：负责对参赛选手的报告单按赛项评分标准进行评定，

并负责核分和统分工作。 

（5）监督组对裁判组的工作进行全程监督，并对竞赛成绩抽检

复核。 

（6）仲裁组负责接受由参赛队领队提出的对裁判结果的申诉，



组织复议并及时反馈复议结果。 

3.成绩管理程序 

按照 2024 年甘肃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执委会的明确要求，参赛

选手的成绩评定与管理按照严密的程序进行。 

4.成绩评分 

（1）过程评判 

现场裁判依据现场评判表，对参赛选手竞赛过程的赛场纪律、赛

场表现、舞台方案设计、舞台人物设计作品进行评判。 

（2）结果评分 

评分裁判根据现场评判表、参赛选手提交的报告单，依据评分标

准进行评分、统分和核分。 

（3）解密 

在监督组监督下，由裁判长指定解密裁判启封检录抽签一次加密

档案、二次加密档案，找出各参赛队与场次工位对应关系；将竞赛结

果分别由场次工位号转换为参赛队，然后进行分值排序，打印封装。 

（4）总成绩排序 

总成绩为两个竞赛模块成绩之和。竞赛成绩相同时，按舞台方案

设计成绩优先进行排序。 

（5）抽检复核 

为保障成绩统计的准确性，监督组对赛项总成绩排名前 30%的所

有参赛队伍的成绩进行复核；对其余成绩进行抽检复核，抽检覆盖率

不得低于 15%。监督组将复检中发现的错误通过书面方式及时告知裁

判长，由裁判长更正成绩并签字确认。错误率超过 5%的，则认定为

非小概率事件，裁判组需对所有成绩进行复核。 



5.成绩公布 

（1）公示。当日竞赛成绩在竞赛完毕 5 小时后公示。所有竞赛

结束后记分员将解密后的各参赛队成绩汇总成最终成绩单，经裁判长、

监督组组长签字后进行公示。 

（2）录入。成绩公示 2 小时无异议后，由赛务信息员将赛项总

成绩的最终结果录入赛务管理系统。 

（3）审核。赛务信息员对成绩数据审核后，将赛务系统中录入

的成绩导出打印，经裁判长、仲裁长和监督组组长审核签字。 

（4）公布。由裁判长在闭幕式上宣布最终竞赛成绩。 

（5）报送。由赛务信息员将签字的纸质打印成绩单报送赛项执

委会和大赛执委会办公室。 

（二）配分规则 

各竞赛模块配分规则见表 5。 

表 5 各竞赛模块现场设计配分 

评分项目 配分 

舞台方案设计 50 分 

舞台人物设计 30 分 

舞台设计提案展示 20 分 

合计 100 分 

（三）评分方法 

模块一：舞台方案设计 

各参赛团队根据竞赛主题，按照国家制图标准和相关要求，使用

大赛现场提供的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或手绘，独立完成舞台方案设计

绘图实操。 



模块一 
总分

比例 
评分标准 配分 

舞台方

案设计 
50% 

舞台方案设计主题鲜明，布局功能完整清

晰，空间比例合理。 
30 分 

舞台空间形态完整，造型创意具有个性化。 20 分 

色彩运用恰当，设计风格明确。 20 分 

绘制设计图内容符合竞赛主题要求以及设

计要求。 
10 分 

模型创建完整、准确、精细，并与整体设

计方案相符。 
10 分 

合理设置舞台照明及灯光最终渲染图像。

光线合理，曝光合适，清晰美观。 
10 分 

 

模块二：舞台人物设计 

根据舞台场景主题，自主设计符合该主题的主持人造型 1 个，

体现服饰和妆容发饰，电脑或手绘造型效果。 

模块二 
总分

比例 
评分标准 配分 

舞台人

物设计 
30% 

人物造型符合主题要求，包括服饰和妆容

发饰。 
50 分 

主题设计创新亮点，色彩运用得当，整体

效果美观。  
20 分 



整体排版布局美观，图幅大小关系协调。 20 分 

200 字左右的设计说明阐述人物造型的设

计理念及设计构思。 
10 分 

 

模块三：舞台设计提案展示 

其中一名参赛选手根据自己团队的舞台设计方案，进行 5分钟汇

报展示以及回答裁判提问。流程如下： 

1.各参赛团队对自己的竞赛方案成果进行汇报并回答裁判提问。

2.裁判长组织评委现场实时评比各团队模块三的成绩。 

3.三个模块的得分之和为本队的团体赛最终成绩，总成绩经复核

无误，由裁判长、监督人员和仲裁人员签字确认后公布。 

模块三 
总分

比例 
评分标准 配分 

舞台设

计提案

展示 

20% 

表述清晰，全面性和完整性地阐述整个舞

台设计方案。  
30 分 

语言表达流畅，生动具有说服性。 30 分 

回答专家提问具有逻辑性和专业性。  30 分 

着装、礼仪规范。  10 分 

 

（四）违规扣分 

1.损坏赛场提供的设备，污染赛场环境等不符合职业规范的行为

扣 5分。 

2.在竞赛时段，参赛选手有不服从裁判扰乱赛场秩序、有作弊行

为的、裁判宣布竞赛时间到仍强行操作的，取消参赛队奖项评比资格。 



3.选手报告单上留有不应有的标识、符号、文字，扣 5分。 

十一、奖项设定 

赛项设一、二、三等奖。一等奖按参赛选手人数的 10%设置，二

等奖按参赛选手人数的 20%设置，三等奖按参赛选手人数的 30%设置，

不设优秀奖。大赛为一等奖获奖选手的指导老师设置优秀指导教师

奖。 

十二、申诉与仲裁 

（一）申诉  

1.参赛选手对不符合竞赛规定的设备、工具、软件，有失公正的

评判、奖励，以及对工作人员的违规行为等，均可提出申诉。 

2.申诉应在竞赛结束后半小时内提出，超过时效将不予受理。 

3.申诉时，应按照规定的程序由参赛队领队向相应赛项仲裁委员

会递交书面申诉报告。报告应对申诉事件的现象、发生的时间、涉

及到的人员、申诉依据与理由等进行充分、实事求是的叙述。事实

依据不充分、仅凭主观臆断的申诉将不予受理。申诉报告须有申诉

的参赛选手、领队签名。 

4.赛项仲裁委员会收到申诉报告后，应根据申诉事由进行审查，

二十四小时内书面通知申诉方，告知申诉处理结果。如受理申诉，

要通知申诉方举办听证会的时间和地点；如不受理申诉，需说明理

由。 

5.申诉人不得无故拒不接受处理结果，不允许采取过激行为刁难、

攻击工作人员，否则视为放弃申诉。申诉人不满意赛项裁委会的处

理结果的，可向大赛高职组赛事仲裁工作组提出复议申请。 

（二）仲裁  



1.竞赛项目裁判委员会设仲裁工作组，负责受理大赛中出现 的

申诉复议并进行仲裁，以保证竞赛的顺利进行和竞赛结果公平、公

正。 

2.仲裁工作组的裁决为最终裁决，参赛选手不得因对仲裁处理意

见不服而停止比赛或滋事，否则按弃权处理。 
 


